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1學年度華語文教師專業能力學程甄選申請表 

 

姓名  學系  學號  

手機： E-MAIL： 

身分別：□學士班  □碩士班  □博士班  □華語系雙主修 □華語系輔系 □華語系預修生 

        □非上述身分別 

申請原因：(請簡述) 

 

 

 

 

 

 

1. 本人同意本校依據「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」蒐集個人資訊。 

2. 本人瞭解本學程非屬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、教育學程。未修畢者不得以修習本學程為由申請延

長修業年限。 

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申請表件(申請表件不齊全者，不予受理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由華語文教學系查核，請勿自行勾選 

審 

核 

□申請表 

□歷年成績單 

□其他有利申請證明(無則免附) 

華語文教學系收件章 甄選結果 

 

錄取               不錄取 

        學程主任簽核： 

 


